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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14 年 3 月马航 MH370 失联在全球引发极大震动，国际民航

组织（以下简称 ICAO）各成员国及全球业界正系统推进航空器追

踪监控工作。习总书记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加强航空安全保障体

系、航空安全监控能力、技术装备支撑能力和应急反应处置能力建

设。 

(一)国际动态 

MH370 事件促使全球民航界重点关注航空器追踪监控。ICAO 通

过了“全球航班遇险与安全系统（GADSS）”运行概念，包括高层次

要求的概念要求、主要特性、系统规范及当前运行环境需改善的方

面等。2015 年 11 月，ICAO 理事会通过了《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6

第 I 部分的第 39 次修订，制定了例行航空器追踪规范，并强制要

求航空承运人在2018年 11月 8日前实现对其海洋区域运行至少每

15 分钟通过自动报告对航空器位置进行追踪（4D/15 追踪）。2016 

年 3 月，ICAO 理事会通过了对附件 6 的第 40 次修订，提出关于正

常运行中对飞行记录器记录进行保护的建议，包括自动脱离式飞行

记录器（ADFR）、恢复飞行记录器数据、延长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记

录时间（25 小时）和确定遇险航空器位置等要求。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在 MH370 事件发生后，于 2014 年

4 月成立航空器追踪任务组（ATTF），旨在研究使用现有技术在短

期内应对解决航空器追踪问题，并对各种方案进行审查以制定航空

器追踪性能标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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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ITU）针对远期规划成立了航空云焦点工作组

（FG AC），旨在研究利用“云技术”实现飞行数据实时监控，建立

相关的通信标准；并于2015年通过决议，对卫星接收1090MHz ADS-B

信号的频谱予以保护，为星基 ADS-B 用于航空器追踪监控打下基

础。 

(二)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工作情况 

民航局于 2015 年成立了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负责指导推进中国民航航空器全球追踪监控体系建设的规

划与实施，决策重大项目、解决重要问题。 

民航局提出了分三阶段实施航空器全球追踪，最终建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的总体计划，并于 2016 年 6 月

组织开展了航空器全球追踪监控区域演示验证，结果显示：中国民

航已具备基于现有技术在国际运行中实施 4D/15 追踪监控的技术

能力和运行保障水平。2016 年 8 月，民航局下发咨询通告《航空

承运人航空器追踪监控实施指南》（AC-121-FS-2016-127），要求航

空承运人应建立与其运行区域范围和运行复杂性相适应的例行航

空器追踪监控能力，在中国 9 大飞行情报区之外运行时需要满足

4D/15 追踪能力要求。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具有国际载客运行资

格的 18 家航空公司全部完成航空器追踪监控补充运行合格审定。 

2016 年 12 月 13 日，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建设领导

小组在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要求各方建立航空器位置信息共享平

台，协力开展“北斗”通航应用，不断提升中国民航运行监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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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航空器追踪监控“三步走”实施工作。 

二、目标和任务 

(一)总体目标 

建成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实现对中国民航航空器全

球运行持续监控、安全管理与应急处置。 

推动以“北斗”为代表的国产装备在民航的应用，积极推进自

主知识产权技术和标准在国际上的应用与引领。 

建立并持续完善相关运行规章标准体系、设施设备测试验证体

系、人才培养与技术支撑体系。 

(二)关键任务 

1.法规标准制定 

《民航法》修订过程中,研究增加有关航空器追踪的内容。 

配套制定航空器追踪相关规章和技术标准，涵盖机载设备和航

空器适航资格、人员训练、运行程序、审定标准、监督检查等各方

面。 

2.航空运营人航空器追踪能力建设 

航空运营人应按相关法规要求开展航空器追踪监控能力建设，

制定相关政策、流程和工作程序，改造升级机载和地面设施设备，

开展相关人员培训，完成相应审定工作。 

3.航空器位置信息共享 

积极推进航空器追踪信息开放共享。建立航空器追踪信息共享

平台，完成对航空公司、空管局的航空器位置数据引接，实现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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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空管局、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之间的航空器追踪信息的数据

融合与共享。 

4.合作与协调 

航空器追踪监控是全球航空业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国民航开

展此项工作需要广泛开展合作与协调，具体包括： 

（1）联合部委、工业界等，共同在自主知识产权资源利用、

平台建设、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等方面深入合作，促进军民航融合

发展。 

（2）与其他国家、地区民航当局协调与合作，避免国家、地

区间重复性适航与运行批准。 

（3）跟踪国际业界最新政策标准、要求及实施进展；与国外

运营人和相关组织沟通，使其了解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工作进

展。 

（4）与航空器制造商、航电厂商等协调，了解最新的航空器

机载性能，提出相应的适航和运行批准。 

（5）向 ICAO 通报中国实施航空器追踪监控进展情况，提出国

际发展建议。 

5.宣传与培训 

在航空器追踪监控实施进程中，参与航空器追踪工作的各单位

应加强宣传与培训工作，培训对象包括局方、空管、航空运营人等

单位与人员。培训材料应及时更新，确保参训人员及时了解和掌握

航空器全球追踪的最新进展和技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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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路线图 

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体系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即现阶段

（2015-2016）、近期（2017-2020）和远期（2021-2025）。 

“三步走”实施路线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三步走”实施路线图 

(一)现阶段（2015-2016） 

目标：实现基于现有技术的境外运行航班 4D/15 追踪。 

航空公司建立基于 ACARS 等现有技术的正常航班全球追踪监

控能力；下发《航空承运人航空器追踪监控实施指南》咨询通告；

实现中国民航各航空公司在中国九大飞行情报区外运行的航班满

足 4D/15 追踪要求，完成相关补充运行合格审定工作。 

(二)近期（2017-2020） 

目标：实现基于空管信息、新技术的航班全球无缝追踪。 

空管信息包括二次雷达、ADS-B 等信息。新兴监视与通信技术

主要包括星基 ADS-B、宽带航空通信等。开展基于新技术的航班追

踪信息融合处理关键技术研究、区域性示范验证。 

为航空公司提供雷达和 ADS-B 等空管监控信息；大力推进航空

公司卫星通信建设和应用；航空公司建立综合了新技术的航空器追

踪监控能力；民航局运行监控中心在 2017 年完成对国内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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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追踪数据的引接，2019 年完成航班追踪信息综合处理平台的

研发与部署并实施集中监控，实现空管与航空公司之间航空器监视

数据共享。 

按照“先通用，后运输；先监视，后导航”的实施策略，开展“北

斗”系统通航应用示范，对通航飞行器进行“北斗”设备加改装，实现

在通用航空中的监视与导航应用。启动运输飞机的“北斗”实验验证。 

根据 ICAO 对 2021 年后新适航取证机型飞行记录器、驾驶舱话

音记录器、遇险航空器位置确定等要求，密切跟踪国际相关政策动

态、运行标准、技术进展并提前开展应用研究，视情出台相关政策、

标准等。 

(三)远期（2021-2025） 

目标：建成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器全球追踪系统，并形成

相关标准。 

自主知识产权技术、设备、平台主要包括：“北斗”系统、自

主星基 ADS-B 系统、自主卫星通信系统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机载设备

的制造、测试与适航审定等。 

继续推动“北斗”在民航中的应用，开展“北斗”在运输航空

的示范和应用；加强与国内工业界的合作，利用国产大飞机等自主

优势平台，在适航审定、航电系统制造与测试等方面实现突破。 

航空公司建立不正常运行追踪监控、确定遇险航空器位置能

力，包括运行政策、流程及程序制定、航空器机载设备加改装、地

面设施与系统升级、相关人员训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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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国内外新技术的发展与创新，提升航空器追踪监控水平。

充分利用我国卫星星座资源，打破行业界限，形成自主创新能力，

为实现民航强国目标、拥有国际话语权奠定基础。 

航空器追踪监控技术演进示意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技术演进示意图 

	

四、路线图的修订 

本文件为中国民航航空器追踪监控实施路线图第一版，将根据

实施情况，对本路线图内容进行适时更新。中国民航局欢迎对本路

线图提出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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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定义 

1. 4D位置 

即航空器的位置信息（经度、纬度、高度、时刻），这四维信

息简称为“4D 位置”。 

2. 航空器追踪 

指由航空承运人按标准的时间间隔，针对每架飞行中的航空器

在地面记录并更新航空器 4D 位置信息的过程。 

3. 4D/15 追踪 

航空承运人以 15 分钟或更短周期实施航空器追踪。 

4. 4D/15 服务 

空管部门以 15 分钟或更短周期获取航空器 4D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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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相关技术介绍 

1. ACARS 

ACARS（Aircraft Communication Addressing and Reporting 

System）系统，是一种在航空器和地面用户之间通过甚高频、高频

或卫星数据链传输报文的通信系统。中国民航约有 97%运输飞机安

装了 ACARS（CCAR121 要求旅客座位数大于 99 座的飞机应当安装满

足要求的空地双向数据通信系统）。在飞机与航空公司 AOC 之间建

立常规双向数据链通信，可提高对飞机运行和机载设备的实时监控

和风险控制能力。民航局于 2016 年 6 月组织开展了航空器全球追

踪监控区域演示验证，国航、东航、南航、海航等 4 家航空公司在

13 个典型运行区域的 42 条航线、89 个航段参与演示验证。数据统

计与分析结果显示，国际运行中实施基于 ACARS 的 4D/15 追踪可有

效覆盖洋区、极地等运行区域，总体 4D/15 追踪符合率超过 93%，

30 分钟内能够自行恢复的 4D/15 追踪符合率超过 98%。 

2. ADS-B 

ADS-B（Automatic Dependent Surveillance - Broadcasting）

系统利用数据链通信完成对航空器运行的监视和信息传递，机载设

备自动采集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可提供秒级更新间隔的位置数据，

能够提供比雷达更为实时、准确的航空器位置等监视信息，属于新

一代的监视手段，是国际民航组织确定的未来主要监视技术。同时，

ADS-B 可为航空器提供相关交通信息，传送天气、地形、空域限制

等飞行信息，提高机组情景意识，用于航空公司的运行监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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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卫星技术的 ADS-B 系统可覆盖洋区、极地等区域，弥补陆

基 ADS-B 和雷达覆盖的局限，目前国际上 Aireon 公司的星基 ADS-B

系统已进入部署阶段，于 2017 年 1 月首次发射搭载星基 ADS-B 载

荷的铱星二代（Iridium NEXT）卫星，预计 2018 年完成部署，2020

年左右提供全球无缝覆盖的 ADS-B 数据业务。 

我国科研单位和企业也正在开展星基 ADS-B 系统实验与研发

工作。国防科技大学自主设计研制的“天拓三号”微纳卫星中主星

“吕梁一号”上搭载 ADS-B 接收机，于 2015 年 9 月发射升空，已

成功在轨接收全球 ADS-B 报文，幅宽在 2000 公里以上，是我国首

次成功进行的星基 ADS-B 信号接收实验。此外，“上科大二号”立

方体试验卫星成功搭载 ADS-B 接收机并在轨采集 ADS-B 报文。我国

航天科技集团已完成星基 ADS-B 载荷研发工作，并有以数据采集星

座系统为代表的多个星座系统被列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规划，目前

已进入试验卫星研制及载荷搭载验证阶段。 

3. 宽带卫星通信链路 

借助卫星平台，可实现陆基平台无法覆盖区域的通信和监视。

目前，海事（Inmarsat）和铱星（Iridium）是民航可用的卫星通信平

台，其中前者为高轨卫星，后者为低轨卫星。卫星通信可提供话音通

信和数据通信业务。新一代 Inmarsat 技术 SBB(SwiftBroadband)飞

机状态信息最小回传间隔可达 30 秒，并可提供 6D（时间、经度、

纬度、高度、航向、地速）信息的跟踪能力；SBB 的安全业务还可

通过独立于飞机主要系统的内置跟踪功能，在紧急情况下由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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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面触发提供最长 1 秒间隔的遇险状态通知。利用 Inmarsat 和

Iridium 提供的数据通信能力，还可开发用于飞行数据记录及时回

传的设备（云端黑匣子，Black box in cloud）。 

目前，我国航天科技集团正在积极进行低轨、高轨等通信卫星

星座研发与建设工作，力争形成重点区域与全球覆盖相结合的宽带

卫星通信网。 

4. “北斗”RDSS 

“北斗”是中国正在实施的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其独特之处在于既具有 RNSS（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无

源定位功能，又具有 RDSS（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的短报文通信

功能。短报文发送方首先将包含接收方 ID 号和通信内容的通信申

请信号加密后通过卫星转发入站；地面中心站接收到通信申请信号

后，经脱密和再加密该申请处理后加入持续广播的出站广播电文

中，经卫星广播给用户；接收方用户机接收出站信号，并解调解密

出站电文，完成一次通信。RDSS 不需要其他通信网络的支持，即

可实现自有通信体系下全天候通信导航服务。在国防、交通运输和

应急救援等领域，都具有广泛应用价值。通过集成“北斗”的 RNSS

和 RDSS 两种业务，为航空器提供连续定位、测速、通信和位置报

告等服务，即可实现对航空器的实时动态监控，提高航空器的安全

监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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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ICAO 相关概念介绍 

1. 全球航空遇险与安全系统——GADSS 

2014 年 5 月，ICAO 在蒙特利尔举行了全球航班追踪多学科特

别会议（MMGFT）,将全球航班追踪作为优先事项；多学科特别会议

后，特设工作组（AHWG）成立，该工作组于 2015 年 2 月在高级别

安全会议（HLSC 2015）上提交了运行概念草案（Concept of 

Operations） — 全球航空遇险与安全系统（GADSS， Global 

Aeronautical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ICAO 委员会于 2015

年 6 月通过了 GADSS 运行概念草案。 

GADSS 包括了实现全球航空遇险和安全系统的高层次要求所需

的主要特性、当前运行环境需改善的方面、高层次的概念要求及实

施路线图（如图 1 所示，包括正常/不正常/遇险航班追踪和飞行数

据远程获取），并提供了高层次的系统规范，包括对各利害攸关方

及在所有飞行阶段（包括正常、不正常和航班遇险飞行状态）共享

航班飞行追踪信息进行了说明。 

	

图 1  GADSS 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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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正常运行航空器追踪的相关要求，载于对《国际民航公约》

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39 次修订中，将于 2018 年 11 月起实施。确定

遇险航空器位置、飞行数据与驾驶舱话音获取和延长驾驶舱话音记

录时间至 25 小时的相关要求，载于对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40 次修订

中，将于 2021 年 1 月起实施。 

2. 例行航空器追踪行动——NATII 

ICAO 针对正常运行航空器进行追踪的提案（4D/15 追踪），于

2015 年牵头实施“例行航空器追踪行动”（NATII，Normal Aircraft 

Tracking Implementation Initiative），并成立 NATII 指导委员

会开展相关工作。 

指导委员会负责研究 4D/15 追踪可能存在的困难，对航空公司

实施 4D/15 追踪处置程序进行分析，查找可能影响有效追踪的不利

因素等，并最终形成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草案，作为附

件 6 第 39 次修订的依据。2016 年，ICAO 继续实施该行动，并命名

其为 NATII-2，负责研究制定例行追踪中的风险评估程序，编制《例

行航空器追踪的实施指导原则》（Normal Flight Tracking 

Implementation Circular, Cir 347）等。 

3. 自动遇险追踪（ADT） 

《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40 次修订中对自动遇险

追踪做出如下规定： 

（1）遇险飞机必须自动启动传输可由运营人用以确定其位置

的信息，而且位置信息必须含有时间标记。它还必须能够人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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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传输。用来自主传输位置信息的系统，至少在预期的整个飞行

时段内，必须能够在航空器失去电源的情况下传输这一信息。 

（2）当一架航空器遇到如不予以纠正便可能导致发生事故的

航空器性能事件时，即表明该航空器处于遇险状态。当航空器处于

遇险状态时，必须启动自动传输位置信息功能。这将大大提高将事

故地点确定在一个半径为 6 海里范围内的概率。当航空器处于遇险

状态时，必须向运营人发出告警，且错误报警率必须处于一个可接

受的较低水平。如果采用触发式传输系统，则位置信息的首次传输

必须在探测到启动事件后即刻开始或在 5 秒钟内开始。 

注1：航空器性能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异常姿态、异常速度条件、

与地面相撞、所有发动机完全失去推力/推进力和地面接近警告。 

注 2：可使用根据航空器位置和飞行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

标准来触动遇险告警。关于飞行中事件探测和触发标准的进一步指

南，见欧洲民用航空设备组织 ED-237 号文件：《关于探测飞行中航

空器遇险事件以触发飞行情报传输的标准的航空系统性能最低规

范（MASPS）》。 

（3）如果已启动位置信息的自动传输功能，须仅能使用启动

该功能的同一机制来关闭该功能。 

（4）位置信息的精确度至少须满足为应急定位发射机确定的

位置精确度要求。 

4. 恢复飞行记录器数据（R-FDR/CVR） 

《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6 第 I 部分第 40 次修订中对恢复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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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器数据做出如下规定： 

2021 年 1 月 1 日（含）以后向缔约国提交型号合格审定申请

的最大审定起飞质量超过 27000 千克并批准载客 19 人以上的所有

飞机，必须配备一种经运营人所在国批准的装置，以恢复和及时提

供飞行记录器数据。 

在批准此种可及时提供飞行记录器数据的装置时，运营人所在

国必须虑及如下各项： 

a) 运营人的能力； 

b) 经设计国审定的飞机及其系统的总体能力； 

c) 用于恢复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相关信道和飞行数据记录器相

关数据的装置的可靠性；和 

d) 具体的减缓措施。 

注：关于批准可及时提供飞行记录器数据的装置的指导，载于

《关于确定遇险飞机位置和恢复飞行记录器数据的手册》（Doc 

10054 号文件）。 

5.自动脱离式飞行记录器（ADFR） 

ADFR 目的是在事故后尽快提供飞行记录器数据，尤其是当事

故发生在水上时。内置应急定位发射机既为事故调查提供事故现场

位置，也用于搜寻和救援目的。这类飞行记录器是可漂浮的，因而

在残骸沉入水下时通过提供应急定位发射机的位置，协助确定事故

现场的位置。这类飞行记录器还确保一台应急定位发射机的冗余。 

自动脱离式飞行记录器的适用要求参见《国际民航公约》附件

6 附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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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缩略语表 

ACARS 飞机通信与寻址报告系统 

ADFR 自动脱离式飞行记录器 

ADS-B 广播式自动相关监视 

ADT 自主式遇险追踪 

AHWG 特设工作组 

ATTF 航空器追踪任务组 

FG AC 航空云焦点工作组 

GADSS 全球航空遇险与安全系统 

HLSC 高级别安全会议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CAO 国际民航组织 

Inmarsat 国际海事通信卫星系统 

Iridium 铱星通信卫星系统 

ITU 国际电信联盟 

MMGFT 全球航班追踪多学科特别会议 

RDSS 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 

R-FDR/CVR 飞行数据/驾驶舱话音数据获取技术 

RNSS 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 

SARPs 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 

SBB 下一代海事卫星提供的宽带卫星通信技术 

 


